【以案释法】
中大奖遭拒兑法院竟支持，
有何法律依据？
（经管李纯丽推荐，2016年1月18日）

推荐理由：购物得大奖，奖金一定能获得吗？民间借贷利息约定不明怎么办？这些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具体案例，很多人都懵懵懂懂，接下来我们具体看看案例，普及一下生活法律知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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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一：喜中大奖遭遇拒兑奖额过大活动违法
女子凭借商品出库单领取某公司奖券后,发现其中一张可兑换26万元支票,但最终美梦落空,某公司并未兑现自己的诺言。
事情还要从一年前讲起,2015年前后,某实业公司在其官网上开启周年幸运大抽奖活动,活动内容为:凡购买该公司产品达10万元以上,可以进行抽奖一次,一等奖为宝马汽车一辆,二等奖为26万元支票一张,三等奖为平板电脑一部,四等奖为自行车一辆,纪念奖为精美礼品一份。
2015年3月,王女士拿着该公司一份商品价格为46.1万元的出库单领取了四张奖券,其中一张奖券在刮奖区显示为四颗星,根据奖券后面的说明,该奖券为二等奖,奖品为26万元支票一张。随后,王女士找到该公司,要求兑奖,却被无故拒绝。无奈之下,王女士诉至法院,要求被告给付其二等奖奖金26万元。
近日,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此案审理后,认定该有奖销售活动奖额过大,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,活动无效,并据此驳回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。
【法官说法】
法院经审理认为,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一项买卖合同关系,原告凭借被告的产品出库单以此证明原、被告间的买卖关系,但在该份出库单上并未记载收货人的信息,且出库单仅是货物出库的凭证,不能证明原告从被告处购买了产品。此外,根据我国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的规定,经营者不得从事奖金额超过5千元的有奖销售活动。因此,有奖销售金额达26万元的活动,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。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。
案例二：利息两分未标年月约定不明参照商贷
近日,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调解了一起邻里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。该纠纷的两位当事人是十几年的老邻居,2015年年初,老张因为儿子要买车向老王借了5万元,老张在借条中写明“今向老王借到5万元,一年归还,利息两分”。
一年过去后,老张找到老王,交给他借款本金5万元,以及“一年的两分利息”,即1000元。对此,老王并不认可,拿出借条说:“是说月息两分,一共1.2万元利息,大家是邻居,你嫌利息高后悔了,少给点都好商量,但把这说成是一年利息两分,也太过分,不讲诚信了。”可老张不这么认为,他觉得当时利息本来就是说好的一年两分。就为这利息,老王把老张告上了法院。
法院接到这个案子后,组织了二人调解。最终,老张按照“年息6分”的比例向老王支付了3000元利息。
【法官说法】
对于该案,法官庭后表示,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之规定,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,视为不支付利息,本案中,双方的借条仅约定“利息两分”,但未约定该利息标准的计算期限,属于约定不明,依法应视为不支付利息。法院认为,这种情况下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较为适宜。最后,双方达成了如上一致意见。
针对此类案件,法官建议大家在借条中写明利息标准,同时建议表述利息计算标准时采用百分比方式,不建议使用“分”“厘”“角”等容易产生歧义的表述方式。
（推荐者注：本文来自今日头条-小城杂谈2016年1月17日，原注来源：1月17日《法制日报•社区版》11版，作者：法制日报记者黄辉、王春）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6年1月22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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